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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关于加快推进大气细颗粒物

来源解析工作的通知

各市(县)、区环保局，新区建设环保局，市环境监测中心站：

为贯彻落实国务院《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》和省、市实施方案、以及《无锡市2015年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重点工作目标任务书》要求，确保按期完成细颗粒物来源解析工作，现将有关要求通知如下：

一、江阴市、宜兴市要参照环保部办公厅《关于印发环境空气颗粒物来源解析技术路线(试行)的通知》(环办函[2015]191号)，按照全市进度安排，相对独立地开展细颗粒物来源解析工作，在2015年内须落实资金，启动源解析工作；2016年11月前完成源解析工作，并上报数据。

二、锡山区、惠山区要按照《无锡市2015-2016年度环境空气颗粒物来源解析实施方案》，承担本辖区的细颗粒物来源解析工作，在2015年内须落实资金，启动源解析工作；2016年11月前完成源解析工作，并上报数据。

三、其余各市(县)、区要按照《无锡市2015-2016年度环境空气颗粒物来源解析实施方案》，配合市环保局做好全市大气细颗粒物来源解析工作。

四、市环境监测中心站要做好全市大气细颗粒物来源解析工作技术支持，推荐技术支撑单位，为全市大气细颗粒物来源解析工作提供技术指导，确保在2015年底前形成全市颗粒物来源解析工作初步报告；在2016年底前形成正式工作报告。

五、请各市(县)、区于11月27日前将源解析工作联系人与联系方式上报至无锡市环境监测中心站,联系人：东梅，电话：81835296，邮箱：34742518@qq.com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无锡市环境保护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5年11月9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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